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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小微企业声明函

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和《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

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价格扣减条件的投标人须提交资料。本次采购活动只针对小型或微型企业给予价格优惠评审。

5.1小微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企业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本公司参加

（采购人名称）的（采购编号及包号）豫财招标采购-2025-1465、豫政采(2)20252017-1 采购活动，提供本包段

中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小型企业或微型企业）企业制造。相关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按照实际情况勾

选或填空）：

☑本企业（苏州永沁泉智能设备有限公司）为制造生产商，（投影式多材料光固化生物3D打印机），属于工

业行业；制造商为（苏州永沁泉智能设备有限公司），从业人员60人，营业收入为2183.77 万元，资产总额为

3724.02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本企业（大龙兴创实验仪器(北京)股份公司)）为制造生产商，（移液枪），属于（制造）行业；制造商

为（大龙兴创实验仪器(北京)股份公司)），从业人员299人，营业收入为37578.68万元，资产总额为93907.42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本企业（苏州尚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为制造生产商，（移液枪），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苏

州尚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21人，营业收入为160万元，资产总额为2000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

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投标人（供应商）名称：河南莱福赛思仪器设备有限公司(企业电子公章）

日期：2025年12月03日

重要提醒：投标人（供应商）一定要认真研读以下内容，否则造成评标委员会错评后果

由投标人（供应商）承担。
1.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19号、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46号）规定如果包段中所述货物采购项目含有多个采购标的物，只有当供应商提供的每个标的货物均由小微企业制造，才能享受价格扣
除政策。如果小微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既有中型企业制造货物，也有小微企业制造货物的，不享受价格扣除相关政策。
2.制造生产商的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3.中标人的本声明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示发布，故投标人（供应商）一定认真如实填写包段内各标的物制造生产商的相关真实数据。
4.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投标人（供应商）投标文件中不要提供“小微企业声明函”。
4.1包段内有任何一项货物（产品）属于中型或大型企业制造生产的；
4.2包段内以任意一项进口产品参与投标活动者；



547



548

5.2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

库〔2017〕141号）的规定，本单位为 /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采购单位名称 /）的

（采购编号及包号 /）采购活动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

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投标人（供应商）名称：河南莱福赛思仪器设备有限公司(企业电子公章）

日期：2025年12月03日

备注：
1.根据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的规定，享受政府采购支
持政策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安置的残疾人占本单位在职职工人数的比例不低于25%（含25%），并且安置的残疾人人数不少于10人（含10人）；
（二）依法与安置的每位残疾人签订了一年以上（含一年）的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
（三）为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足额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费；
（四）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支付了不低于单位所在区县适用的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月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
（五）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承担的工程或者服务（以下简称产品），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
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前款所称残疾人是指法定劳动年龄内，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至8级）》的自然人，包
括具有劳动条件和劳动意愿的精神残疾人。在职职工人数是指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并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的雇
员人数。
2.中标人的本声明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示发布；不属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投标人（供应商）投标文件中则不要提供此声明函，否则，
因此导致虚假投标的后果由投标人（供应商）自行承担。

我公司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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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投标人监狱企业声明函

本企业（单位）郑重声明下列事项（按照实际情况勾选或填空）：

本企业（单位）为直接投标人提供本企业（单位）制造的货物。

（1）本企业（单位）不是（请填写：是、不是）监狱企业。如填写“是”则后附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

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2）本企业（单位）不是（请填写：是、不是）为联合体一方，提供本企业（单位）制造的货物。本企

业（单位）提供协议合同金额占到共同投标协议合同总金额的比例为/。

本企业（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注：中标人的本声明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示发布。不属于监狱企业的供应商则无需提供此声明函。否则，因此导致虚假投标的后果由供
应商自行承担。

投标人（供应商）名称：河南莱福赛思仪器设备有限公司(企业电子公章）

日期：2025年12月03日

我公司非监狱企业

6.招标代理服务费承诺函

至（采购人及采购代理机构）:新乡医学院、河南诚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我们在贵公司组织的（项目名称：新乡医学院省实验室建设设备采购项目，采购编号：豫财招标采购

-2025-1465）招标中若获中标，我们保证在中标公告发布后5个工作日内，按招标文件的规定，以支票、银行转

账、汇票或现金，向贵公司一次性支付招标代理服务费用。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和责任由我公司承担。

我公司声明放弃对此提出任何异议和追索的权利。

特此承诺。

投标人（供应商）名称：河南莱福赛思仪器设备有限公司(企业电子公章）

日期：2025年12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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